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办事

处（本级）
主管部门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办事处（本级）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预算准备金 用于预算准备金 200.00 200.00 0.00 

安全应急管理事务

用于安全应急管理、信访事
务、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管
理（含消防）和精神障碍患
者慰问补助经费

250.00 250.00 0.00 

残疾人两项补贴
用于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
目

352.63 352.63 0.00 

残疾人专项
用于残协事务、职业康复中
心补贴项目

11.30 11.30 0.00 

城市建设和管理
用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城
市建设 、物业城市项目

1880.58 1880.58 0.00 

修缮维护类项目（非政府投
资项目）

用于小型工程类项目 10.00 10.00 0.00 

一般管理事务
用于劳务派遣 、办公设备采
购、其他一般管理事务项目

6088.55 6088.55 0.00 

基本支出 用于人员类及公用经费 7259.00 7259.00 0.00 

上级转移支付项目

用于中央财政2026年优抚对
象补助、中央财政2026年退
役安置补助、2026年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国企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及就业
补助资金

376.32 376.32 0.00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
支出

用于福田区困弱群体关爱帮
扶行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补助项目、高龄老人津贴项
目、幸福老人计划

315.10 315.10 0.00 

辖区企业服务和其他管理事
务

用于经济发展建设、退役军
人事务、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等

906.64 906.64 0.00 

社区事务
用于社区办公经费、基层党
建、两委补贴

468.17 468.17 0.00 

市容环境卫生 用于市容环境卫生项目 48.42 48.42 0.00 

退役军人专项事业
用于退役军人专项事业（非
三保）、退役军人专项事业
（三保）

343.54 343.54 0.00 

民生微实事 用于民生微实事项目 1200.00 1200.00 0.00 

民政专项事业
用于民政专项事业（三保）
、养老专项事业、民政专项
事业（补贴到人）

1178.33 1178.33 0.00 

福田区就业补助资金
用于发放就业社保及其他补
贴

144.00 144.00 0.00 

社工
用于社工购买服务项目、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购买服务项
目

442.00 442.00 0.00 

卫生健康事务
用于卫生健康事务、病媒生
物防制项目

130.00 130.00 0.00 

金额合计: 21604.58 21604.58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指

目标 1：通过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第一议题” 制度强化理论武装，同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构建 “全周期管理”
监督链条并常态化察访作风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提升政治能力，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目标 2：通过绘制产业链招商地图、创新招商模式强化招商引资质效，实施重点企业 “走访 +” 行动、构建双轨机制深化企业服务创新，打造消费地标、完善创业孵化体系优
化消费人才生态，全面强化产业、市场与人才支撑，锚定 “首善发展” 目标。
目标3：通过完善源头治理机制、推进立体化防控、创新消费纠纷智慧调解模式构建矛盾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强化科技防控手段、打造社区安全试点增强城市安
全韧性，聚焦 “首善治理”，筑牢城区安全稳定底线。
目标4：通过做强高端赛事 IP、构建潮流体育生态，打造福田河生态艺术廊道推动艺术与生态深度融合，推进 “首善文明”，打造新时代城市文化品牌。
目标5：通过深化打造 “5 分钟幸福生活圈”、打造 “微实事 +” 品牌 IP 矩阵、建设都市楼宇嵌入式银发经济样板，深耕 “首善民生”，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
目标6：通过实施 “绿美品质巩固” 行动、提升环卫智能化水平、筑牢碧水蓝天屏障，优化 “首善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城区。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月度市政清扫保洁服务公
司人员（GPS）出勤人数

≥94人 人
考察市政清扫保洁服务公司人员
（GPS）出勤情况。

行道树管养完成率 100% %
考察行道树管养工作完成是否合
格。

保障民政专项事业（三
保）补贴补助对象的发放
完成率

100% % 考察各项补贴的发放完成情况。

每年提供助残服务次数 ≥4次 次 考察助残服务完成情况。

提供社区党群服务项目的
数量

4个 个
考察社区党群服务项目完成情况
。

为计生特殊家庭发放节日
慰问金发放人数

87人 人 考察慰问金发放情况。

每年度市、区民政局下达
的立项项目完成率

100% % 反映项目完成情况。

退役军人专项事业（三
保）补助发放完成率

100% %

考察优抚对象、现役义务兵家属
、抗美援朝、功勋人员、困难退
役军人、辖区武装部和民兵分队
等补助发放完成情况。

质量指标

 年度深圳市市容环境综合
指数等次

 A等次及以上 等次 反映市容环境情况。

年度绿化考核区排名 全区前四名 名次 反映辖区绿化情况。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购买服
务验收合格率

100% %
考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购买服务
完成情况。

民政专项事业（三保）补
贴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 考察各项补贴的发放准确率。

民生微实事项目验收合格
率

100% % 考察民生微实事项目验收情况。

助残服务质量合格率 ≥90% % 考察助残服务完成情况。

老龄健康服务，老年人体
检率

≥80% % 考察老龄健康服务完成情况。

退役军人专项事业（三
保）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

考察优抚对象、现役义务兵家属
、抗美援朝、功勋人员、困难退
役军人、辖区武装部和民兵分队
等补助发放准确情况。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督办事项整改及
时率

100% %
反映环境卫生督办事项整改情况
。

行道树管养及时率 100% % 反映行道树管养时效情况。

民生微实事工作完成及时
率

100% %
考察民生微实事工作完成是否及
时。

民政专项事业（三保）各
项补贴的发放时间

每月20日前 每月X日 考察各项补贴的发放是否及时。

助残服务开展及时率 100% % 反映助残服务开展是否及时。

完成计生特殊家庭慰问金
发放、老龄健康体检、各
类宣传活动及时率

≥90% %
反映计生特殊家庭慰问金发放、
老龄健康体检、各类宣传活动开
展是否及时。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退役军人专项事业（三
保）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

考察优抚对象、现役义务兵家属
、抗美援朝、功勋人员、困难退
役军人、辖区武装部和民兵分队
等节日慰问金、慰问品发放及时
情况。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90%≤n≤100% % 反应成本控制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卫生环境提升 显著 %

考察是否有效提升辖区卫生环
境，以百分比表示，“显著 ”则
为“80%-100%”，”一般“则为
“60%-80% ”，“不显著 ”则为
“0%-60% ”。

提升居民生活环境 显著 %

考察是否有限提升居民生活环
境，以百分比表示，“显著 ”则
为“80%-100%”，”一般“则为
“60%-80% ”，“不显著 ”则为
“0%-60% ”。

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保障
残疾人的日常生活水平，以百分
比表示，“显著 ”则为“80%-
100%”，”一般“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提升辖区居民的身体素质
、体育素质、文化素养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提升
辖区居民的身体素质、体育素质
、文化素养,以百分比表示，“显
著 ”则为“80%-100%”，”一般
“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提升民生质量、增进民生
福祉、夯实基层基础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提升
民生质量、增进民生福祉、夯实
基层基础。以百分比表示，“显
著 ”则为“80%-100%”，”一般
“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保障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
水平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保障
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以百分比
表示，“显著 ”则为“80%-
100%”，”一般“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落实项目相关方待遇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落实
项目相关方待遇。以百分比表
示，“显著 ”则为“80%-
100%”，”一般“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动民生微实事完善制度
建设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效推动
民生微实事完善制度建设。以百
分比表示，“显著 ”则为“80%-
100%”，”一般“则为“60%-80% 
”，“不显著 ”则为“0%-60% 
”。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品质提升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促进生态
环境品质提升。以百分比表示，
“显著 ”则为“80%-100%”，”
一般“则为“60%-80% ”，“不
显著 ”则为“0%-60% ”。

绿化环境改善 显著 %

考察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改善绿化
环境。以百分比表示，“显著 ”
则为“80%-100%”，”一般“则
为“60%-80% ”，“不显著 ”则
为“0%-6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年度满意度 ≥90% %
考察残疾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满
意程度。

社区居民满意度 ≥90% %
考察社区居民对项目实施情况的
满意程度。

民政专项事业（三保）补
贴补助对象投诉率

≤5% % 考察发放对象满意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